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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特區政府面臨來自兩類關於居港權的基本法官司的挑戰，一類關涉 「雙非嬰兒」 ，另一則直指外傭
。其實，這兩類案件一旦被起訴到法院或上訴到終審法院，它們同樣會迫使特區法院直面挑戰、並作出抉擇。
本來，法律的應該歸法律，政治的歸政治。可惜，在社會生活日漸政治化、人群日見分裂的香港，看似簡單的
法律問題已經被弄到了複雜得不堪設想的地步。

理性失效 香港淪亡

不同尋常的2012年已經過去了。
在迎接2013年到來之際，各國政要照
例發表新年賀詞，解讀這份份賀詞，
令人感慨，也令人對世界新的一年前
景添上幾分思考。

預測2013年的艱難，似乎成了很
多國家的共識。英國首相卡梅倫認為
，2013年是艱難的一年，英國仍在應
對多年來堆積的債務。德國總理默克
爾也認為，2013年經濟環境不是更加
容易，而是更加困難。法國總統奧朗
德儘管沒有直接指出 「困難」二字，
不過則表示在2013年，必須扭轉失業
率上升的趨勢。也就是說，失業率不
斷上升成為折騰法國政府的關鍵問題
。韓國總統李明博沒有具體描述新一
年的困難，但使用了韓國 「定能在新
的一年克服危機，在黑暗中最先看到
曙光」這樣的語句，也令人感覺到韓
國所面臨的困難狀況。至於剛接任日
本首相的安倍，則直言不諱提出 「最
急迫的課題是擺脫通貨緊縮和日圓升
值來實現經濟再生」，更令人看到了
日本新的一年經濟困境。至於美國，
總統奧巴馬在元旦前後仍為解決美
國的財政懸崖而殫精竭慮左衝右突
，所謂財政懸崖正是美國多年來不
良的經濟結構和失衡的經濟政策累積
的惡果。

相比中國，國家主席胡錦濤在新
年賀詞中表示，2012年是在中國改革
開放和現代化中取得顯著成績的一年
。中共十八大新當選的總書記習近平
，在2013年元旦全國政協茶話會上發
表講話，談及中國未來一年的前景時
則引用了開國領袖毛澤東那首 「風景
這邊獨好」的詞句，並發出了 「美好
的未來正召喚我們開拓創造」的聲音
，令人感覺到箇中的自信和底氣十足

。中國領導人對新一年的樂觀自信有多方面的因素
，但很重要一點是建立在經濟建設扎實基礎上的。
中國社科院最近出台的藍皮書預測2012年中國GDP
增速將達到8.9%，而在2013年的藍皮書同樣會保持
8.2%的增速。在實現新老交替的十八大以來，中國
的股市大幅回升，又印證了市場對中國新領導層的
信心。

世界很多國家對新一年的經濟形勢預測 「不容
樂觀」，而中國對新的一年卻充滿了信心，這決不
是遣詞造句之差別，而是實事求是之說。分析箇中
的原因，既有國情、際遇的不同，也有各國 「道
路」的不同。一個道理似乎在告訴人們，中國經濟
之所以能連年唱起了 「步步高」，至少證明 「中國
道路」適合中國的國情，有強大的生命力。

居港權釋法之理性思辨

去年12月13日，律政司司
長袁國強宣布，律政司司長將
請求終審法院考慮依據《基本
法》（第158條）尋求人大常
委會澄清1999年6月關於基本
法第24條第2款第（3）項的解

釋的效力（參見次日各大媒體之報道）。回憶一下
便知，人大常委會當時認為 「終審法院的解釋又不
符合立法原意」，故而自行解釋相關條文以求統一
條文之含義。

釋法仍是政府第一選項
該釋法直接是為了解決吳嘉玲這類出生在香港

以外的 「中國籍子女」的居港權問題。釋法指出，
要想被認定為享有居港權，申請人必須 「是指無論
本人是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成立以前或以後出生，在
其出生時，其父母雙方或一方須是符合《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
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條件的人」，即出生
時至少其父或母必須已經是特區永久居民。人大常
委會還特別指出，解釋所闡明的立法原意以及基本
法第24條第2款其他各項的立法原意，已體現在1996
年8月10日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第
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關於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二款的意見
》中了。

既然如此簡單，為什麼終審法院在2001年審理
莊豐源案時不直接採用作為法律依據、而節外生枝
呢？首先，莊豐源是生在香港的 「中國籍子女」；
其次，終審法院認為1996年的那份 「意見」作為 「
外來材料」（extrinsic materials）不符合法庭採用的
證據規則，因為它是在香港基本法頒布（1990年4月
）之後（post-enactment）才形成的；第三，特別是
，當法庭判案所依賴的法律條文字面意思清白無誤
時，法庭就必須據此意思宣判，這就是普通法法律
解釋方法的應有之義。

本來，如果人大常委會能公布基本法起草時形
成的相關原始歷史資料以佐證1999年解釋，證成該
解釋就是 「立法原意」，問題應該立馬迎刃而解。
或者，如果終審法院直接接受並採用該解釋也可能
讓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皆大歡喜（莊豐源本人除外
）。從案件審判（包括法律解釋）技術層面觀之，
終審法院事實認定清楚，適用法律正確，判決也無
不當（但這不等於就滿足了普通民眾之期待）。這
就解釋了為什麼在判決書公布之後人大常委會只是
僅僅表示一下遺憾。客觀上看，莊豐源在當時也只
是代表一種個案，判決受益者非眾。

律政司司長也認識到，在現行香港法律制度下
，1999年釋法和1996年意見的法律地位和約束力涉
及到複雜的法律問題。又鑒於提請釋法制度與過程
的複雜性和過往不愉快的經驗，律政司司長稱其舉
措並不代表政府直接要求人大常委釋法（有如1999
年之情形）；而是否向人大常委尋求釋法，最終將
由終審法院決定。從這個意義上講，此舉不會破壞
法治或影響司法獨立。關於後一點，律政司司長沒
有（也無權）強加旨意於法院。

修法乃是釜底抽薪之舉
律政司司長說的也對，澄清有助於解決所有《

基本法》第24條第2款下，包括外傭等不同類別人
士的居港權問題。從旁觀之，的確也有必要徹底解
決這個令人困擾的法律問題。

律政司司長現在將這個燙手的山芋扔給終審法
院了。第一，終審法院已經有莊豐源案之先例在前
，要否定雙非嬰兒之居港權無異於自摑耳光。在遵
循先例的普通法實踐中，以今日之我打到昨日之我
間中發生，但須有充分之理據和符合情勢變更之必
要條件。可能性畢竟還是存在的。然而，第二，要
讓普通法下的終審法院直接接受1996年之意見確實
有點勉為其難，因為它無法從學理和法理上說服自
己。

接受中國法律訓練的人士不會認為這是一個問
題，因為全國人大香港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是由
最高國家權力機關即全國人大授權成立並置於其下
的一個工作委員會，因而其決定和行為都自有合法
性和正當性，因而應該被接受。當時，籌委會被授

權 「負責籌備成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有關事宜」，
主要包括組建特區第一屆政府推選委員會、籌辦特
區成立暨特區政府宣誓就職儀式及統籌、協調、推
動慶祝香港主權移交的有關活動等。也就是說，籌
委會本身是個有權機關。

那麼，接受正當法律程式和越權無效（ultra
vires）等現代法治理念的人士就會問這樣一個尖銳
問題：籌委會被授權解釋基本法嗎？因為，籌委會
1996年的意見其實就是對基本法第24條的擴大解釋
，它一方面澄清了第24條有關條款的含義，另一方
面也吸納了字面上沒有的內容（如父或母一方必須
是永久居民）。有意思的是，籌委會的意見倒是反
映到1994年公布的澳門基本法第24條之中了。是否
可以這樣猜想，居港權條件的界定問題是在香港基
本法公布之後才提出來的呢？在歷史檔案見諸天日
之前，存此一疑吧。

法律應因情勢適時變遷
為此，解決問題的一勞永逸之法就是修改基本

法第24條。修法是基本法第159條確立之制度，旨在
解決法律語言模糊或不規範、法律因情勢變更而出
現的滯後或無法繼續適用等情形。該條文明文規定
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和特區均有修法提案權。最簡
便之法無疑就是由人大常委會或國務院以1996年意
見為基礎提出修法案。如果中央政府猶豫不決，特
區也可以依據第159條列舉的條件逐步推進修法。
修法是既能照顧到中央政府和終審法院面子、又可
一次性地解決各類人士居港權問題之善舉。為此，
我們應該向前看、把多方的意氣之爭拋在一邊。

我們的社會包括香港發展變化日新月異，新事
物新形勢層出不窮。而法律文本則是靜止不變的。
法律的生命力在於適時而變，正如人的生命力在於
不斷汲取營養一樣。易經： 「易，窮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本來是指當事物發展到極點的時候，便
想到要加以變化，以求通達，後來引申指人在困境
時就會設法改變現狀以求發展。我們要把基本法當
作 「活的文獻」（living instrument），變革是常
態，只要它不 「同中華人民共和國對香港既定的基
本方針政策相抵觸」（第159條）。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法律學院副教授

香港市民崇尚理性，十年前的五十萬人遊行，
全程沒有發生衝突，至今仍被人津津樂道。但令人
痛心的是，這種和平理性精神，如今已逐漸被顛覆
。剛過去的元旦遊行，儘管人數只有三萬（警方數
字），卻出現令人不安的破壞公共秩序的行為。充
斥在現場的 「V煞」激進青年，視暴力為手段、奉
破壞為目的，更為成功阻街而洋洋得意。面對如此
局面，公眾或許要思考一個問題：當理性無法在香
港繼續時，香港還能叫香港嗎？

激進青年假扮 「V煞」 泄憤
今年的元旦遊行，是回歸十五年來所未見之情

況。其特殊之處在於，第一，遊行人數、隊伍數量
都是歷次之最；其次，兩支立場截然相反甚至對立
的遊行隊伍同時進行。同一時段有多達數萬市民在
街頭遊行， 「倒梁」、 「挺梁」相互對立，這種情
況無疑是對香港社會的嚴峻考驗。考驗立場不同的
人士能否相安無事平和理性表達訴求，也在考驗社
會是否已到了不同意見水火不容、對立已毫無轉圜

餘地。
應當說，元旦整天的遊行，大多數人都秉承了

過去的遊行文化，儘管立場不同、政黨背景不同，
都能在相互尊重原則下，各自表達訴求。但就在遊
行的尾聲，卻出現令人不願看到的結果。包括社民
連、人民力量、民間倒梁力量，以及所謂的 「V煞
」成員，不理會警方勸告，刻意製造警民衝突，最
終更演變成公共秩序遭嚴重破壞的 「事件」。

當中，十多名戴上 「V煞」面具的青年最為 「
搶鏡」，以 「打游擊」的形式，衝出畢打街與德輔
道中交界，坐在馬路中央，幾度癱瘓中環交通。儘
管這場示威衝突沒有演變成人員傷亡的悲劇，但展
現在公眾面前的，卻是不安與憂慮。公眾一片批評
之聲，就連一同參與遊行的天主教正義和平會孔令
瑜也稱： 「尊重元旦倒梁示威者佔據馬路的抗爭方
式，但首要不應影響市民，認為佔據馬路的示威者
，應公開解釋行動的原因及目的，否則難以令人理
解。」

遊行中梁國雄、陳偉業之輩為了政治意圖 「做
騷」，公眾其實並不意外，但喪失理性的激進青年
的泄憤行為，更讓人感到驚心以及無法理解。而事
實上，元旦遊行的暴力行為，並非個案，而是一場
精心策劃的行為。

學者包裝下的 「以武制暴」 論
就在上個月，相信是同一幫人的 「香港V煞抗

暴青年」的組織，向傳媒發放破壞香港青年關愛協
會的反法輪功橫額相片，並承認破壞責任及宣稱向
該個被指親共組織的橫額 「行刑」。在另一幅圖片
可見，有蒙面人士則手持小刀，擺如恐怖分子般
的行刑 「蒲士」，讓人看得不寒而慄。到了十二月
底，這批人在網上打呼籲遊行的口號是： 「一月
一日，止戈為武，以武制暴，全民皆兵」。而於再
早之前，這批激進青年更在網上以種種暴力言論辱
罵立場不同的人士，言論出位，儼如一幫革命黨人
。如果僅僅是這幫人的 「個別」行為則已，但從網
絡上所展現的 「民意」可見，他們獲得大批青少年
的歡呼與支持。

任何極端激進力量的興起，都有其現實推動因
素。但在香港，這種推動原因更多的是政治人物乃
至 「名嘴」在推動。 「V煞」雖然人數不多，但由
於代表了小部分人的思維，不能不予以重視。於 「
香港V煞抗暴青年」社交網站上掛的指導思想名
句是： 「當理性失效的時候，就是武力的開始（
At the end of reason, violence starts）。這

句話出自於鼓吹香港 「獨立」 「城邦論」的所謂 「
學者」陳雲之口，儘管該句話拾前人牙慧，但經其
學術包裝，儼然成為名正言順的 「抗暴方式」，鼓
吹暴力抗爭的意圖再明顯不過，甚至於，當中還隱
含暴力推翻政府的意圖。

香港莫成又一民主失敗例子
香港是言論自由的社會，各種各樣的人發表不

同的政治社會問題見解，應當予以充分的包含。但
陳某人的狡詐之處在於，他以 「導師」自居，創造
一套抗暴理論，讓無知青年去衝鋒陷陣、破壞法治
，自己卻安坐辦公室，坐享政府與納稅人的薪金。
如果陳某人還有半點羞恥之心，就應當辭去職務，
敢做敢當去 「領導」他的 「V煞」教徒，而不是如
此厚顏 「吃人家的、拿人家的、還要害人家」。

無論如何，香港之所以是香港，除了她的種種
客觀優勢外，還在於她強調的理性、包容、法治。
沒有了這些，香港將什麼都不是。馬丁．路德．金
在《我有一個夢想》中說： 「我們不能容許我們的
具有嶄新內容的抗議蛻變為暴力行動。我們要不斷
地昇華到以精神力量對付物質力量的崇高境界中去
。」聖雄甘地說： 「以眼還眼，世界只會更盲目」
、 「不使用暴力、是尊貴的極限」。事實證明，在
暴力的過程中，被最慘烈傷害的其實不是物質或者
價值信仰，而是人性。暴力所產生的殘忍性格和虛
無主義，會毀滅一個人甚至是一個時代。

當理性失效之時，就是人性淪亡的開始。香港
不應成為又一個東南亞民主失敗的例子。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針對中國的崛起，美國要重
返亞洲、要重新主導亞洲的話語
權，令該地區的上空籠罩了一層
陰影。不過，新任中國領袖習近
平，並沒有為中美之間這樣緊張

的關係而 「緊張」，對中美關係的未來他顯得胸有成
竹。堅信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他更從美
國民間開始，推心置腹和美國人民交朋友。上任不到
半個月，習近平沒有急於出訪、急於見美國領導人、
急於和美國叫板，而是抽出時間見美國的一些民間朋
友，要和美國民間建立友好關係，並通過他們釋放中
國友好的善意。

不學奧巴馬搞針鋒相對
中美關係所面臨的國際問題很多，中國周邊領土

紛爭不斷，美國軍事在亞太布局，國際局勢異常複雜
，敘利亞、伊朗、朝鮮等國際問題不斷。如何面對和
處理這一切，都考驗中美兩國領導人的智慧和勇氣
。美國總統奧巴馬第二任期伊始就出訪泰國、緬甸、

柬埔寨等中國在亞洲友好國家，意圖為圍堵中國收口
，明顯來者不善。儘管有消息稱，習近平上任也將出
訪與中國傳統友好的緬甸，以鞏固關係。但習近平至
今尚無宣布未來出訪的計劃，更沒有與美國針鋒相對
，而是悄悄的做，展示友好和柔軟。

新華社報道，2012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北京中南海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習近平強調
，新形勢下，中美雙方要不畏艱難，勇於創新，積累
正能量，努力建設相互尊重、互利共贏的合作夥伴關
係，開創中美構建新型大國關係新局面。卡特在會見
中向習近平出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表示祝賀，說習近平
自上次兩人見面後 「取得了進步」。報道僅數百字，
沒有大肆渲染，務實和低調，可以解讀的是，習近平
並不想由中國宣傳什麼，不給美國社會壓力，而是以
柔軟的身段，讓民間人士向美國社會傳遞信息，讓美
國人告訴美國人。

新華社沒有報道的是，之前的12月7日上午，美國
最大的設備租賃公司LeaseStation總裁及首席執行官羅伯
特．D．帕克（Robert D. Parker）應邀走進中南海，
成為中共中央新一任總書記習近平上任後會見的首位
美國商界領袖。這是帕克2012年第二次與習近平見面，
前一次是習近平2012年年初率團訪問美國，在洛杉磯下
榻的JW萬豪大酒店。回到美國後，帕克接受了我的訪
問，他笑稱，比美國總統奧巴馬還幸運，奧巴馬今年

還只見過習近平一次。

以柔軟身段向美傳信息
二次與習近平會面，給羅伯特．D．帕克留下很好

的印象，帕克說， 「和印象中的中國領導人完全不一
樣，他非常熟悉美國政界，也有許多好朋友，他能感
動所有的政要。我感覺到，習近平繼續中國開放的路
是很清晰的，他的開放視野很廣闊。」在與習近平會
面談話中，帕克發現，習近平喜歡美式的文化和交流
，原因很簡單， 「他不強調GDP的數字思考，而是想
要創新，雖然沒有直接講，但我感覺的到。」帕克至
今還難以置信地問自己，為什麼他要把內心的話告訴
我，我也不是美國很大的生意人。有人說，習近平是
把帕克當作好朋友。帕克卻說，他真誠的這麼希望，
但習近平是把每個可以交往的美國人都當朋友。

帕克和習近平就商業發展的和平環境；人民生活
水準提高；推動商業誠信等話題交談，帕克認為兩人
都有共同的想法。帕克很欣賞中國古時的一句諺語，
「滿招損，謙受益（One loses with pride and gains

with modesty）」，他相信習近平做到了這一點。帕克
認為習近平是美國人民的朋友。帕克說，私人見面時
，習近平表情是非常真誠的，他不會做作和做秀。而
習近平辦公室隨員也對帕克說，真誠希望不是講好話

，也說說需要怎麼改進。之前從沒有去過中國，沒有
和中國領導人打過交道的帕克，以前從報章上得知的
中國領導人的形象完全改觀。

相信友誼可以突破坎坷
和美國人民和老朋友建立友誼以推動中美關係發

展，似乎是習近平的做法。2012年2月，習近平訪美，
抵達之後的第一場活動是和美國前政要會面，包括美
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奧爾布賴特，前財政部長保爾森
，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斯考克羅夫特、布熱津斯
基、伯傑，前勞工部長趙小蘭等。這些前政要都是中
國的老朋友，是 「老情人」。習近平高度評價他們在
不同時期為中美關係發展作出的重要貢獻，他向老朋
友們表示對中美關係的四點看法：鏡鑒歷史；登高望
遠；互尊互信；互利共贏。這四句話精確概括中美關
係四十年取得的成就、未來的展望，並表達了以尊重
善意推動中美關係的態度。

來到二十七年前曾經訪問的艾奧瓦州東部小鎮馬
斯卡廷，故地重遊，與二十七年前的老朋友敘舊，他
憶述當年住在德沃切克夫婦家裡的那兩個晚上，並表
示 「直接和美國民眾接觸的兩個晚上令我終生難忘。
」他參觀了當地的農場，並登上農場主的拖拉機，與
主人並排而坐，讓所有見到畫面的美國人感到輕鬆。
作為首位現場觀看NBA比賽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低
調現身球場，觀看美國NBA洛杉磯湖人隊與費尼克斯
太陽隊的籃球賽。可容納一萬八千觀眾的斯台普斯體
育中心籃球場座無虛席，卻沒有因習近平來到而有任
何異動。大家都知道一個重要人物會出現，但並不知
道他已經出現了。

那天，帕克陪同習近平觀看籃球賽。帕克告訴我
，習近平不刻板、重情誼，他十分讚賞習近平。交談
中，習近平一直相信，友誼更重要，既便做不成生意
，有友誼在就會有交流、有基礎、有機會， 「即便有
坎坷，友誼在，都可突破」。這些都是美國朋友想要
的。 作者為資深評論員

有話有話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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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推動友誼外交
新任中國領袖習近平，並沒有為中美之間這樣緊張的關係而 「緊張」 ，對中美關係的未來他顯得胸有成竹。堅信

太平洋足夠大，容得下中美兩國，他更從美國民間開始，推心置腹和美國人民交朋友。上任以來，習近平沒有急於出
訪、急於見美國領導人、急於和美國叫板，而是抽出時間見美國的一些民間朋友，要通過他們釋放中國友好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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